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4

对未经许

可擅自使
用无线电
频率或者
擅自设置
、使用无
线电台
（站）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1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
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由无线电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
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
罪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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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5

对擅自设

置、使用
无线电台
（站）从
事诈骗等
违法活
动，尚不
构成犯罪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2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
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由无线电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
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
罪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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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6

对擅自转

让无线电
频率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3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擅自转让无线电频率的，由无线电管理机
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
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
元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无线电频率使用许
可证。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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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7

对不按照

无线电台
执照规定
的许可事
项和要求
设置、使
用无线电
台（站）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4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无线
电台执照，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
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二）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
外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
意接收的信息；
（三）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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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8

对故意收

发无线电
台执照许
可事项之
外的无线
电信号，
传播、公
布或者利
用无意接
收的信息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5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无线
电台执照，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
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二）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
外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
意接收的信息；
（三）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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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9

对擅自编

制、使用
无线电台
识别码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6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无线
电台执照，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
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二）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
外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
意接收的信息；
（三）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6 页，共 22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0

对使用无

线电发射
设备、辐
射无线电
波的非无
线电设备
干扰无线
电业务正
常进行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7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辐射无线电波的非
无线电设备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
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无线电台
执照；对船舶、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
车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通信
等涉及人身安全的无线电频率产生有害干
扰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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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1

对船舶、

航天器、
航空器、
铁路机车
专用无线
电导航、
遇险救助
和安全通
信等涉及
人身安全
的无线电
频率产生
有害干扰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8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辐射无线电波的非
无线电设备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
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无线电台
执照；对船舶、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
车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通信
等涉及人身安全的无线电频率产生有害干
扰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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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2

对研制、

生产、销
售和维修
大功率无
线电发射
设备，未
采取有效
措施抑制
电波发射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09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从事违法活动
的设备，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并处10万元以上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
线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
发射；
（二）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
电波参数测试或者电波监测；
（三）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家
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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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3

对境外组

织或者个
人在我国
境内进行
电波参数
测试或者
电波监测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0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从事违法活动
的设备，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并处10万元以上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
线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
发射；
（二）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
电波参数测试或者电波监测；
（三）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家
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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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4

对向境外

组织或者
个人提供
涉及国家
安全的境
内电波参
数资料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1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从事违法活动
的设备，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并处10万元以上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
线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
发射；
（二）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
电波参数测试或者电波监测；
（三）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家
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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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5

对生产或

者进口在
国内销售
、使用的
无线电发
射设备未
取得型号
核准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2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
发射设备未取得型号核准的，由无线电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未取得型号
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并处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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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6

对销售应

当取得型
号核准的
无线电发
射设备未
向无线电
管理机构
办理销售
备案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3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七条  销售依照本条例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
电发射设备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销售
备案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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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7

对销售应

当取得型
号核准而
未取得型
号核准的
无线电发
射设备的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4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八条  销售依照本条例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
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由无线
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销售的无
线电发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
销售的设备货值10%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并处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10%以上
30%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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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8

对维修无

线电发射
设备改变
无线电发
射设备型
号核准证
核定的技
术指标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5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年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72
号修订）第七十九条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
备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定的
技术指标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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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7
9

对未经许

可生产.
销售民爆
物品行为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6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6号自2006年9月1
日起施行。2014年7月29日经国务院第54
次常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
定》修正)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由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
生产、销售活动，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民用
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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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8
0

对违反规

定生产监
控化学品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7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190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
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修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
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8年6月20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第3次部务会议审议通
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六
条:违反本细则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未
经批准，生产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监控
化学品或者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
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处罚。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生产监控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2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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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8
1

对违反规

定使用监
控化学品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8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国务院令第190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和 2019年1月
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违反本
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经批准经营.使
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监控化学品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
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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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8
2

对违反规

定经营监
控化学品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19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国务院令第190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和2019年1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
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违反
本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经批准经营.
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监控化学品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
管部门没收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
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两
倍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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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8
3

对违反规

定隐瞒.
拒报有关
监控化学
品的资
料.数
据，或者
妨碍.阻
挠化学工
业管理部
门依照本
条例的规
定履行检
查监督职
责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20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国务院令第190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和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
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违反
本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至第三十
九条的规定申报监控化学品数据，或者拒
报.虚报.漏报或者瞒报有关监控化学品数
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
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罚。第二
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隐瞒.拒报有
关监控化学品的资料.数据，或者妨碍.阻
挠化学工业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
行检查监督职责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处以5万元
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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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8
4

对电网企

业未设置
安全警示
标志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21
000

省工

信厅

电力

处

《甘肃省电网建设与保护条例》（2012年

11月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8号）第四十条
电网企业应当在下列地点和位置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 (一)人口密集地段的架空输.
配电线路杆塔；(二)人员及车辆(机械)活
动频繁区域的架空输.配电线路杆塔；
(三)车辆.自走式机械频繁通行地段的架
空输.配电线路杆塔；(四)输.配电线路上
的变压器平台或者围栏；(五)变电站.换
流站.开闭所.电缆终端站围墙(栏)；(六)
城镇繁华地段电力电缆沟盖板；(七)其他
确需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地点和位置。第
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
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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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8
5

对危害电

力设施.
电网建设
安全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20
7022
000

省工

信厅

电力

处

1.《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87

年9月15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根据1998年1月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

订;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经批准或未采取安全措施，在电力设施周围或在依法划定的

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爆破或其他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

力线路设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

内进行烧窑.烧荒.抛锚.拖锚.炸鱼.挖沙作业，危及电力设

施安全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偿

损失。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电力设施建设的，

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2.《甘肃省电网建设与保护条例》（2012年11月省人大常委

会公告第68号）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

危害电网设施的行为：(一)在变电站围墙外缘300米内放飞

可能影响电网设施安全的升空物体，或者在变电站围墙外缘

1000米内燃放可能严重影响电网设施安全的升空物体，在变

电站围墙外缘500米内烧窑.烧荒或者焚烧垃圾等；(二)在架

空输.配电线路两侧各300米内放飞可能影响电网设施安全的

升空物体；(三)向输.配电线路.变电.配电设施投掷物品或

者射击；(四)擅自攀爬杆塔.拉线.变压器平台等设施，开启

井盖进入电力电缆沟或者在电力电缆沟内敷设其他管线，移

动或者损坏输.配电线路设施的永久性标志或者安全警示标

志牌，在杆塔或者在拉线等设施上架设照明灯具.广告牌

等，在电力导线上接用电器设备或者在杆塔.柱上变压器下

堆放物品；(五)挖掘接地极，破坏.堵塞.占压接地极检测

井.渗水井.注水系统等设施；(六)以封堵.拆卸等方式破坏

与电力生产运行有关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道等设施；

(七)拆卸.毁坏设施上的器材.部件，盗割电力导线.拉线；

(八)侵入.破坏输电.变电计算机信息系统.电力调度信息系

统；(九)其他危害电网设施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

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在发现或者接

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
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
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对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理情况
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
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
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
5.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
证者应当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而未
履行的；
6.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7.因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没有依
法及时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和处
罚违法行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8.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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